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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修订依据 

1 第一条 为了规范西藏珠峰资源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关

联交易，保证公司与各关联人所发生的

关联交易的合法性、公允性、合理性；

为了保证公司各项业务通过必要的关

联交易顺利地开展，保障股东和公司的

合法权益，依据 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制

度。 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西藏珠峰资源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关

联交易，保证公司与各关联人所发生的

关联交易的合法性、公允性、合理性；

为了保证公司各项业务通过必要的关联

交易顺利地开展，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

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、《西

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及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 

完善描述 

2 第十四条 独立董事应当对需要披

露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。需要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，应当在独立

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后，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，可以聘请

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，作为其判断的

依据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应当对需要提

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进行审核，

形成书面意见。 

第十四条 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应

当披露的关联交易，在提交董事会审议

前，应当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

意。独立董事作出判断前，可以聘请独

立财务顾问出具报告，作为其判断的依

据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应当对需要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进行审核，形

成书面意见。 

 

根据《上市

公司独立董

事管理办

法》进行更

新 

 


